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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門填海造地的現狀 因此，澳門人多地少的人地矛盾與經濟發展的客

觀需求都表明澳門需要通過填海造地的方式獲得土

地，以滿足澳門的持久發展。這關乎到澳門的穩定與

發展，也正是“一國兩制”所希望解決的問題。故填

海造地是澳門的必要之舉。 

 
(一) 澳門填海造地的必要性 

澳門特別行政區位於中國南海之濱珠江口西

岸，所處地理座標為北緯 22 度 06 分 40 秒至 22 度 13

分 01 秒，東經 113 度 34 分 46 秒至 113 度 35 分 20

秒1，北部與廣東省珠海市拱北相連。自 1912 年有記

錄以來，澳門已通過填海造地的方式不斷增加土地面

積，從 1912 年的 11.6 平方公里增長到 1999 年的 23.8

平方公里，又到 2011 年的 29.9 平方公里，與 1999

年相比增長 25.63%。填海造地的部分甚至將氹仔島

與路環島相連，形成路氹填海區。澳門居住人口則從

回歸時，1999 年第四季的 43.8 萬人增長到 2011 年第

四季的 55.74 萬人，增長了 27.26%。可以看出，自回

歸以來，澳門人口的增長速度大於澳門土地面積的增

長速度，澳門的人口密度達到了每平方公里 19,288

人2，成為世界上人口極為稠密的地區。同時澳門多

山的地形以及歷史的居住習慣，導致澳門人口居住的

位置以澳門半島為主，人口地理位置的分配不均，更

是加劇了澳門特區人多地少的人地矛盾。 

 

(二) 澳門填海造地的實例 

自回歸以來，澳門特區也在進行着填海造地的活

動。最為有影響的填海活動在於如下三個。 

一是 2003 年奠基的珠澳跨境工業區，由廣東省

珠海市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分別通過填海造地形成，首

期總面積約 0.4 平方公里，其中，珠海園區面積約 0.29

平方公里，澳門園區面積約 0.11 平方公里；兩個園區

之間由一條約 15 米寬的水道作為隔離，開設專門口

岸通道連接。4 

二是澳門政府 2006 年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設立新

城區的計劃。分別在澳門半島南面及東北面，以及氹

仔北面共 5 個區域發展新城區。計劃涉及面積 730 公

頃土地，當中 398 公頃需要填海，預計可容納 11-12

萬人口，供澳門未來 20 年發展。 

三是 2009 年奠基的港珠澳大橋中珠澳口岸人工

島，填海總面積為 208.87 公頃，分為大橋管理區、珠

海口岸、澳門口岸三個功能區。5 

澳門回歸以來，經濟社會得到了良好的發展，取

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11 年澳門地區生產總值達到

澳門幣 2,921 億元，實質增長 20.7%，人均生產總值

達到澳門幣 531,723 元。而這樣輝煌經濟的增長點在

於服務出口、投資與個人消費。其中博彩服務業、旅

遊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入境來澳遊客人數從 2008

年的 22,933,185 人次增長到 2012 年的 28,082,292 人

次3，這當然符合了澳門特區建設“世界休閑旅遊中

心”的目標，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土地面積狹小也必

然會影響澳門旅遊、出口等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發

展。換句話說，澳門的經濟發展與土地面積有深刻的

關係。 

以上三個填海造地的活動有利的緩解了澳門人

多地少的人地矛盾，同時也為澳門的經濟可持續發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

展。但是填海造地所涉及到的填海土地的法律問題卻

備受爭議，尤其表現為填海土地的權屬問題與填海土

地的程序問題，本文將予以探討。 

 

 

 

 澳門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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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門填海造地的權屬問題 
 

(一) 所有權的歸屬 

所謂所有權，即是指對財產所享有的佔有、使

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對於填海土地的歸屬問題，

爭議就在於到底是歸澳門，還是歸廣東。因為《中華

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澳

門基本法》)中在序言中規定，澳門，包括澳門半島、

氹仔島和路環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6 世紀

中葉以後被葡萄牙逐步佔領，並沒有規定填海土地的

歸屬問題。而且在《中葡聯合聲明》中也只是提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聲明，澳門

地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是中國領土。

於是有人認為《澳門基本法》中已經規定了澳門特區

的範圍只限於澳門半島、氹仔島以及路環島，並不能

包括後來填海造地所形成的新的土地，新土地應當屬

於廣東省。其實這個觀點混淆了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

權。所謂屬於廣東省，即是屬於中國大陸，而在實際

中對於領土的所有權問題應當是無需置疑的，都應當

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

1999 年 12 月 20 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標誌着澳門

回歸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其土地問題的歸屬，在

《澳門基本法》第 7 條寫到，澳門特別行政區境內的

土地和自然資源，除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依法

確認的私有土地外，屬於國家所有。澳門四周的海域

均為中國的領海6，因此無論所謂的土地歸於澳門還

是廣東，其實都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 

在珠澳跨境工業區一案中，《國務院關於設立珠

澳跨境工業區的批覆》規定，填海形成的澳門園區的

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所有。那麼國務院對於填海形成

的土地所有權歸屬的規定是否符合“一國兩制”理

論的邏輯呢？ 

從“一國兩制”的理論看，“一國兩制”是“一

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簡稱，是解決港澳中國歷史遺

留問題的總體思路。其中“一國”，指的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兩制”是指兩種社會制度。“一國”是

“兩制”的基礎，因為中央政府恢復對香港、澳門行

使主權，就是為了用和平的手段完成國家統一的目

標，如果“一國”不是“兩制”的基礎，那麼國家統

一就無法體現。鄧小平講，“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

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

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7。“一國”就是要堅持一個

國家的原則，是堅持國家領土完整的原則，這是“一

國兩制”的基礎與核心。而一個國家也只能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因為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惟一

的合法政府，對外代表中國。因此“一國”就是要求

在這個統一的旗幟下實現港澳中國與大陸的統一。8

“一國”具體於國家的結構制度中就是堅持單一制

的國家結構形式，即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因

此，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澳門

特區的土地除了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依法確

認的私有土地外，屬於國家所有，是符合“一國”與

憲法的要求的，是國家恢復行使主權的重要標誌9，

而對於此後所填海形成的土地也依然只能屬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所有，這也是“一國”所要求必須做到

的，否則威脅到主權的完整，也就不能實現“一國兩

制”的目標。故，國務院對於填海形成的土地所有權

歸屬國家所有的規定，是符合“一國兩制”理論的邏

輯的，應當予以肯定。 

 

(二) 使用權的歸屬 

所謂使用權，即是指在不改變本質的情況下加以

利用的權利。具體到填海造地的問題上，就是指對填

海所形成的新的土地管理利用的權利。這個權利的歸

屬在實踐中是需要明晰的一個問題，因為誠如前文所

指，爭論所指歸屬澳門還是歸屬廣東，實際上是爭論

到底是誰具有管理新填土地的權利，到底新填土地適

用誰的法律體系，涉及實際運作中的管轄權問題。前

文已明，在澳門《澳門基本法》的序言中，關於澳門

特區的地理範圍只寫到了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

環島，並沒有寫其他的位置或者說也沒有一個相應的

“兜底條款”，這就會讓有些人認為澳門特區所管轄

的地域也只限於《澳門基本法》序言中所規定的這三

塊土地。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275 號》

的附件中，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範圍的文字描

述中有這樣一段話，“澳門特別行政區維持澳門原有

的習慣水域管理範圍不變”，這就表明澳門特區所管

轄的地域並不僅指澳門範圍內的澳門半島、氹仔島與

路環島，更是包括了澳門原有的習慣水域。但對澳門

原有的習慣水域，沒有明確的文字說明。 

從歷史上看，澳門之名的來源與港口有關。澳，

是船停泊之地，門則是指地理起伏所形成的形狀。歷

史記載，“濠鏡澳之名，著於《明史》。其曰澳門，

則以澳南有四山離立，海水縱橫貫其中，成十字，曰

十字門，故合稱澳門。或曰澳有南台、北台，兩山相

對如門雲”10。這就表明澳門是由地理上的山水包圍

合成的。在清朝嘉慶二十年的地圖上11，清晰的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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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北有望廈汛、關閘、青州，澳南有馬騮洲、潭仔、

十字門，澳西有對面山、壕田，澳東有九星洋。澳門

開埠時間早，在 1561 年左右，就有記載這一時期每

年來澳門的外國商船達二十餘艘，最多的時候可達四

十餘艘。12 這些就表明澳門對其周圍的海域有着充分

的利用，並靠其發展了繁榮的對外貿易。從現實中

看，對於澳門附近的水域，澳門政府也一直處於有效

的管理，如對遇險船舶的救援，出動了港務局、海關

等機構。13 這也說明廣東與澳門對周圍歷史水域有着

共同的默契，形成了澳門對相應水域的管理。 

澳門對原有的習慣水域管理範圍不變，是否表明

對原有習慣水域內新增土地也有使用權？《國務院關

於設立珠澳跨境工業區的批覆》中還規定，使用權歸

屬澳門特別行政區，由澳門特別行政區進行司法和行

政管轄。這是否可以適用於今後填海造地的使用權歸

屬問題呢，或者說這是否符合“一國兩制”的要求

呢？ 

解決這個問題依然要從“一國兩制”的理論入

手。“一國兩制”中，“一國”是前提也是保障，而

在堅持了一個國家的原則的基礎上，我們還要遵循

“兩制”的原則。“兩制”是兩種制度，是指澳門特

區在回歸後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不變，同

時在澳門特區實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吳邦國

委員長在談到把握基本法實質問題上強調，實行資本

主義制度，高度自治，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必

然要求。保持繁榮穩定，是“一國兩制”方針、貫徹

實施基本法的目的，中央政府始終把保持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作為處理涉港事務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在

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當中，凡是有利於香港繁榮

穩定的事，就要堅決去辦；凡是不利於香港繁榮穩定

的事，就絕不能辦。14 這段話同樣適用於澳門。“一

國”要求的是為了維護國家統一，“兩制”則是為了

維護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一國兩制”實施

的檢驗標準就在於國家的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特區

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因此在前文中分析到澳門填

海造地是為了維護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同時

並不違反國家的統一，並不侵犯國家的主權，那麼理

應由澳門特區享有使用權。 

有政協委員提出，中央應對澳門原有的習慣管理

水域的範圍進行明確的劃定，以促進澳門海洋產業的

發展，有力的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改變單一的經

濟結構。15 筆者予以肯定，因為在堅持了“一國”強

有力的原則下，“兩制”就成為發展澳門特區經濟的

必要基礎。劃清澳門的習慣管理水域，就是從法律的

層面清晰了澳門的習慣管理水域，這並不違反“一國

兩制”的理論，也不違反《澳門基本法》，因為國務

院在 275 號令中早已肯定了澳門具有習慣管理水域，

同時劃清界限也有利於對水域內填海所形成的新的

土地的使用權問題的法律推理。這不僅是尊重歷史的

表現，而且更加是為未來內地與澳門共同發展的道路

掃清障礙，避免由於劃界不清而造成的誤解與隔閡，

從而保證內地與澳門在相互信任與包容中和諧發

展，實現“一國兩制”的初衷。 

並且，在理解“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時，也應

明確這即是在說明由澳門居民使用澳門的制度，包括

行政、司法等制度來治理。在“一國兩制”的偉大理

論下，填海形成的土地在檢驗標準判斷下，使用權屬

於澳門，那麼就應當讓澳門特區在這片土地上遵循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將澳門的制度適用

於此，實現“一國兩制”中維持澳門社會穩定與保持

經濟增長的目的。邊沁語，政府的職責就是通過避苦

求樂來增進社會的幸福，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乃是

判斷是非的標準。16 因此，國務院關於土地使用權歸

澳門的規定是符合“一國兩制”的思想架構的，也應

予以肯定。 

 

(三) 小結 

根據矛盾論的觀點，矛盾具有普遍性與特殊性，

這就需要針對不同的原因，使用不同的方法解決問

題。土地所有權問題涉及“一國”，那麼特區就應當

尊重“一國”原則，堅持所有權歸屬中央，維護國家

的統一，否則將導致嚴重的後果；而使用權問題，涉

及的是“兩制”，那麼國家就應當包容“兩制”原

則，包容不同的社會制度，維持“澳人治澳”、高度

自治。這樣才符合“一國兩制”的理論，符合辯證唯

物主義的思想。上文已說明填海形成的新的土地的所

有權歸屬中央政府，而使用權則屬於澳門特區政府。

這是“一國兩制”理論的實踐創新，將物權法領域裏

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的概念引入到基本法的實踐當中

去，既解決了新增土地的主權要歸屬中央的問題，又

解決了澳門特區在實際運作發展過程中急需土地以

維持社會穩定、保持經濟發展的難題。 

有人認為這是資本主義擴張的表現。對於這一

點，其實大可不必擔心。因為鄧小平曾經講過，“我

們對香港的政策長期不變，影響不了大陸的社會主

義。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

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中國台灣。大陸開

放一些城市，允許一些外資進入，這是作為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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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補充，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比

如外資到上海去，當然不是整個上海都實行資本主義

制度。中國的主體是社會主義”。17 同樣，新增填海

土地只是個例，中國的主體依然是社會主義，體現了

中國傳統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並且新增的土地在

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上的功效卓爾不群，有利於與中

國大陸共同發展，尤其是帶動粵港澳一帶，更加能發

揮澳門“視窗、門戶、橋樑”的作用，將兩岸四地的

共同合作和發展放在了首位。從最廣泛的和最為一般

的意義上講，正義的關注點可以被認為是一個群體的

秩序或一個社會的制度是否適合於實現其基本的目

標18，可以說實行填海土地所有權歸中央、使用權歸

澳門的做法正是將中華民族的利益放在了最高的位

置，有利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從這一點

來說，這更加是正義的做法。 

 

 

三、澳門填海造地的程序問題 
 

(一) 中國大陸的程序 

在明確了填海形成的土地的權屬問題後，需要進

一步明確填海造地的相關辦理程序問題。中國大陸的

法律對此有相關的規定，如《中國海域使用管理法》

規定填海五十公頃以上和圍海一百公頃以上的項目

用海報國務院審批；其他項目用海由國務院授權省、

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審批；對未經批准或者騙

取批准進行圍填海造地的，並處應繳納的海域使用金

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罰款。《中國海島保護法》要

求嚴格限制改變海島海岸綫的圍填海造地和填海連

島工程建設，確需改變海島海岸綫或者填海連島的，

其項目申請人應當提交項目論證報告、經批准的環境

影響評價報告等申請文件。《中國環境影響評價法》

第三章對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規定同樣適用於

圍填海造地項目工程，如相關部門土地利用規劃編制

過程中，對海域的開發利用和建設應當進行環境影響

評價；及對可能造成不良環境影響並直接涉及公眾環

境權益的規劃，應當在規劃草案報送審批前舉行論證

會、聽證會，或者採取其他形式徵求有關單位、專家

和公眾對環境影響報告書草案的意見等規定。 

廣東省對填海造地也通過《關於加強廣東省填海

造地管理的通知》的形式對填海造地進行了詳細的規

定，提出充分發揮規劃、區劃對圍填海造地的引導和

管制作用、強化圍填海造地計劃管理、嚴格圍填海造

地項目審查、規範圍填海造地的供地方式、做好圍填

海造地形成土地的調查登記、加強對圍填海造地的監

督檢查 6 項要求。 

可以看出，中國大陸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對填海

造地的程序問題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規定，明確了所需

步驟和決定機關，有利於填海造地的順利實施。 

 

(二) 外國的程序 

國外關於填海造地的法律規範，選取美國與日本

兩個國家為例。美國海洋經濟發展相關的法律規範主

要有《水下土地法》、《外大陸架土地法》、《1972 海岸

帶管理法》、《21 世紀海洋藍圖》等。這些法規對相關

海洋區域進行開發在選定方案、管理計劃草案、環境

影響報告草案等均制定了詳細規制。19 

日本則主要有《海洋基本法》和《公有水面填埋

法》。前者確保了國家對所屬海域的管理，推動可持

續發展和對海洋資源的合理利用；後者則詳細規定了

填埋者必須實現向道府縣知事提交記載施工區域、用

途、時間等盛情，完成相關利益協調和環境影響評

價，對超過 50 公頃的土地需要向環境省審批。20 

 

(三) 如何適用於澳門 

誠如上文所述，在看待和解決澳門填海造地問題

時，應當以“一國兩制”的理論來做指引，以是否有

利於祖國統一、是否有利於澳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作為判斷標準，借鑒國內外有益的規制經驗。填海造

地是對海域的改造利用，涉及國家的主權問題，因此

應當堅持“一國”的要求，即在前期做出相關規劃、

環境測評、與周圍省區協調等準備工作後，由中央對

方案進行實質性的審查，從而做出是否同意的結論。

如 2009 年在澳門新城區填海造地案中，國務院批覆

澳門特區政府，同意澳門特區填海造地 361.65 公頃，

以建設澳門新城區 21 ，這就生動體現了“一國”原

則，保證了中央在參與特區事務中的領導身份。因為

在批准機關上，此事項涉及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根

據《中國憲法》的規定，由國務院批准。而對建設過

程中所包含的管理問題，涉及不同制度，因此應當堅

持“兩制”原則，由特區政府根據自己的相關制度予

以管理工程建設，中央處於合作監督的地位。2009

年的批覆中，國務院要求特區在填海過程進行跟進管

理，加強保護周邊環境，充分發揮新城區的建設作

用，即是體現。在今後填海造地的活動中，也應借鑒

國內外的相關經驗，做出更加詳細的規制方案，舉行

更加廣泛的論證會與聽證會，確保國家對所屬海域的

管理權，同時又給予特區政府高度的自治權，既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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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祖國統一，又能保證澳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四、關於澳門填海造地的展望 
──相互信任，合作發展 

 
十八大報告中指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

針，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

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

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

何時候都不能偏廢。澳門進行填海造地活動，是中央

與特區相互合作的產物，也是中央對澳門特區的大力

支持，表明中央政府的堅強後盾作用，以促進澳門自

身提高競爭力，促進社會更加穩定、經濟更加發展，

而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由於制度上的差別，可能會

產生一些誤會與矛盾，那麼如何去解決這一問題？ 

有學者指出，在防止差異而引起衝突，調和差異

間的矛盾，在差異中尋求共識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

是相互之間的信任，因為信任是防止衝突的基礎，也

是解決矛盾的基礎。22 筆者十分贊同此觀點。“一國

兩制”偉大構想的提出，本身就是相互間信任的結

果。因為在一個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下，特區所享有

的權力甚至大於聯邦制下的州的權力，如果不是中央

對特區的高度信任，那麼也不可能授予特區如此大的

權力；相反，特區與特區居民願意接受中央的管理，

這也是對中央的信任，保持了原有的生活狀態。二者

之間是以相互信任為紐帶而連接的。因此，在今後特

區發展過程中，如填海造地等此類活動，也應繼續堅

持“一國兩制”的方針，堅持相互信任的原則。填海

土地的所有權必須屬於中央，這是一國的要求，而使

用權可以屬於特區，並不因為制度的不同而相互猜

疑，害怕對方。正確的做法應當是更加進一步的相互

信任，中央給予特區使用權，明確特區對習慣管理水

域的範圍，明確特區對填海形成土地具有管轄權，這

是對特區的信任，也是對特區的支持，有利於特區社

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特區積極努力，通過新增土地提

升自身競爭力，加強與周圍省區的合作，達到共同發

展的目的，也更加有利於中國整體的社會穩定與經濟

發展，相得益彰。理解“一國兩制”，就應當理解這

種辯證的關係。合則兩利，這是一句恆古不變的真

理，中央與特區在今後的關係當中，也應更進一步增

進互信，共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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